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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總則 

第  一  條    中華民國票券金融商業同業公會為建立公正之短期票券

報價利率指標，並促進金融市場使用短期票券利率之健

全發展，特訂定本規範。 

第  二  條    本規範以票券金融管理法之主管機關為主管機關。 

第  三  條    本規範用詞定義如下： 

一、臺灣短期票券報價利率指標（以下簡稱利率指標）：

指報價金融機構傳輸至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簡稱集保結算所）之報價利率資料，

於每一營業日上午十一時整依一定之公式計算出之

利率。 

二、報價金融機構：指依本規範第二章規定選定之金融

機構。 

三、當日報價利率：指報價金融機構於營業日依各天期

別於其營業場所或網站公開揭露之初級市場承銷

及次級市場買賣牌告利率。 

四、報價時間：指每營業日上午九時至中午十二時。 

第二章  報價金融機構之遴選 

第  四  條    本公會應依下列原則，由本公會會員中選定二十家以上

之報價金融機構： 

一、專營票券商為當然報價金融機構。 

二、最近一年短期票券次級市場交易量市佔率達一定比

率以上之兼營票券業務銀行及證券商。 

三、資金充沛之本國銀行。 

四、最近一年曾辦理短期票券交易，或經選定之外商銀

行。 

本公會選定前項報價金融機構後，應報請主管機關及中

央銀行備查。 

第  五  條    本公會原則每年定期或必要時召開報價金融機構遴選會

議，並邀請主管機關或中央銀行派員列席指導，及中華

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、

集保結算所列席。 



第  六  條    金融機構經選定為報價金融機構且經主管機關及中央銀

行備查後，應於一個月內完成與集保結算所簽約及資訊

系統連線等相關作業。 

第三章  利率指標之蒐集、編製、揭示與使用 

第  七  條    報價金融機構應於每一營業日上午九時十五分前，將當

日報價利率輸入至集保結算所指標編製系統（以下簡稱

指標編製系統），當日報價時間內，報價金融機構變更

報價利率時應重新輸入。 

前項當日報價利率輸入之內容如下： 

一、初級市場報價：指報價金融機構承銷（不含保證費）

之商業本票報價利率。 

二、次級市場報價：指短期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以

外之短期票券買入及賣出報價利率。 

第  八  條    集保結算所應於每一營業日上午十一時整，依下列方式

計算初級及次級市場之利率指標： 

一、初級市場取各報價金融機構之各天期報價；次級市

場依各報價金融機構之各天期買入報價及賣出報

價計算中價。 

二、分別將前款初級市場各天期報價及次級市場各天期

中價，由高至低排序，並剔除各天期最高及最低五

分之ㄧ家數之報價及中價後，取中間佔總家數五分

之三之報價及中價，簡單平均計算初級及次級市場

之利率指標。 

三、前款最高及最低報價金融機構之家數無法整除時，

採無條件捨去取整數。 

四、報價金融機構未於每一營業日上午十一時前輸入當

日報價利率，該報價金融機構之利率視為最低，並

適用第二款剔除規定。 

五、第一款各天期買價及賣價計算中價，及第二款利率

指標之計算，皆四捨五入至小數點以下第四位。 

第  九  條    集保結算所應於該公司網站公告下列資訊： 

一、各報價金融機構最新報價利率。 

二、當日之利率指標。 

三、利率指標之歷史資料。 

前項資訊集保結算所得授權資訊廠商等機構揭露及使

用。 

第四章  利率指標作業之監控及突發狀況之處理 



第  十  條    集保結算所應指定專責部門於每一營業日即時監控報價

金融機構利率傳輸及報價利率內容等情形，並即時提供

相關資訊予主管機關及中央銀行參考。 

第  十一  條    集保結算所監控人員發現或經相關單位通知以下異常

情形時，應通知本公會： 

一、報價金融機構當日未進行報價。 

二、報價金融機構對連續三日定盤時之報價利率，呈

現一定比率之 V型或倒 V型現象。 

三、其他經本公會認定屬異常情事。 

本公會應視異常影響程度，請集保結算所提供相關資

料，並請發生異常情形之金融機構說明，或召開臨時

評議會議，就報價金融機構之異常情形進行評議。 

經本公會就異常情形評議，除有合理原因或不可歸責

於報價金融機構之情事並經認可外，得予以警告、要

求改善、或取消其報價金融機構資格，並副知主管機

關及中央銀行。 

第  十二  條    報價金融機構傳輸利率時，如遇斷線或其他因素致無

法傳輸至指標編製系統，應立即以電話通知集保結算

所，並應將當日報價利率以書面方式傳真至集保結算

所。 

集保結算所應於接收報價金融機構傳真後三十分鐘

內，將該報價金融機構傳真書面上記載之利率輸入至

指標編製系統。 

第  十三  條    集保結算所如遇資訊系統異常致無法公告當日之利率

指標時，應將相關資訊傳真至本公會辦理公告。 

第五章 附則 

第  十四  條 本規範經中華民國票券金融商業同業公會理監事會討

論通過，報經主管機關及中央銀行備查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  


